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5號

抗  告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號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與相對人同居，

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丁○○（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

年子女），目前由相對人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抗告人並有按月支付扶養費。詎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

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未成年子女曾於110年間遭相對人勒

頸，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並經本院對相對人核

發暫時保護令在案，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

未成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未成年子女亦

有向抗告人哭訴其遭相對人以衣架無故毆打等語，相對人實

有精神狀態不佳且易怒之情形，倘由相對人繼續擔任未成年

子女之親權人，恐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又抗告人

目前係擔任海運地勤人員，領有固定薪資，工作及收入相當

穩定，抗告人實有能力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未

成年子女亦有意願與抗告人共同生活並由抗告人擔任親權

人，且抗告人之母親平時亦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

之支持系統充足，故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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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單獨任之，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

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抗告人行使及負擔，並依行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新

臺幣（下同）23,076元計算，由兩造各自負擔2分之1之扶養

費，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等

語。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

抗告人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前項聲明確定之日起至未成

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11,538元，並由抗告人代為收受。前開給付如有遲誤

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六期

者，視為全部到期。

二、原審法院參酌卷內事證及本院家事調查報告，認本件並無事

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

利情事。從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請求給付扶養費亦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有關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斯時有聲請保護

令，經法官判定係人為施虐，並非未成年子女自行玩耍所

致。嗣因未成年子女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教育未

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又未成年子女傷痕嚴重，且有報

案紀錄，相對人疑似長期情緒不穩定而施虐未成年子女，並

非教育行為。另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經本院諭知隔

週週五至週日，但無備註文字判決書，為此爰依法提起抗

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否認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

對人施虐所致，實係未成年子女在玩不慎造成的，且相對人

亦未對未成年子女施壓開庭要如何陳述，均係未成年子女之

自由陳述。又相對人只有1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係因相

對人叫未成年子女上床睡覺至少10次，然未成年子女不聽，

斯時已晚上11點，隔天還要上學，所以相對人才會用衣架，

嗣相對人即再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亦無再打過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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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皆以溝通方式管教。另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精神施

壓，反係之前抗告人才有暴力行為，且抗告人最近亦未進行

會面交往，甚連扶養費均未給付，經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

抗告人始給付。故抗告人抗告無理由，應駁回抗告等語。

五、按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

　　定；非訟事件之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抗告法院認抗告無理由者，應

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

及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

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夫妻離婚

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

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

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

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

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

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

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

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

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

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

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

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

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

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

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

事，自不得遽行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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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查：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抗告人於106年2月7日認領未成年子女，

並經法院於110年8月13日調解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

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抗告人於原審提出

戶口名簿為證（見原審卷第31頁）及相對人個人戶籍資料在

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於11

0年間對未成年子女為相對人勒頸行為，致未成年子女頸部

擦挫傷即勒痕，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

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等情，業據其於原審提出

未成年子女頸部傷勢照片2張、本院110年度暫家護字第109

號暫時保護令、未成年子女四肢部位傷勢、哭訴照片5張為

證（見原審卷第33至35頁、第39頁至第51頁)，相對人僅坦

承於112年7月間有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餘則否認，並以

前揭情詞置辯。查有關抗告人主張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

對人勒頸所致等情，已據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到庭否認，陳

稱：係因窗簾線打結了，回家時不小心被勒到等語（見原審

卷第139頁），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況抗告人此

部分主張發生時間為110年1月30日，係於兩造調解成立由相

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前之事，自不能作為抗告人聲請

改定親權之事由，故抗告人以此提起抗告，自無理由。另有

關相對人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部分，未成年

子女於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陳稱其係因不聽話而

遭相對人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19頁），可見相對人係基於

管教而責打未成年子女，並非純因已身情緒失控而無故責打

未成年子女，且其責打之部位均非人體重要部位，故此尚在

父母依法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權行使範疇內，自難認因此即有

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由及必要，復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

查官調查結果，此僅係單一事件，且事件過後相對人與未成

年子女親子很快回到正向相處狀態，未成年子女並未遭受暴

力或恐懼威脅，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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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頁），故抗告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亦不

足採。至抗告人雖主張未成年子女因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

對人疑似未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云云提起抗告，

然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且其亦稱係「疑似」，顯見此部分純

屬其主觀上之臆測，故其以此提出抗告，自無理由。

　㈡又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認相對人未有未善

盡其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嚴重不利情事，評估相對人

仍為適任之親權人，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

卷第115至125頁），故原審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屬有

據。至抗告人雖提起抗告主張原審未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期間云云，然其於原審並未提出追加上開主張，故此據

此指摘原審漏未裁定，亦不足採。

七、綜前所述，抗告人之主張，尚不足採。原審認本件並無事證

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

情事，而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俱屬妥適，

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

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鄭培麗

 　　　　　　　　　　　　　　　 法　官　何怡穎

 　　　　　　　　　　　　　　　 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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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與相對人同居，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丁○○（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目前由相對人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抗告人並有按月支付扶養費。詎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未成年子女曾於110年間遭相對人勒頸，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並經本院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在案，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未成年子女亦有向抗告人哭訴其遭相對人以衣架無故毆打等語，相對人實有精神狀態不佳且易怒之情形，倘由相對人繼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恐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又抗告人目前係擔任海運地勤人員，領有固定薪資，工作及收入相當穩定，抗告人實有能力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未成年子女亦有意願與抗告人共同生活並由抗告人擔任親權人，且抗告人之母親平時亦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之支持系統充足，故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抗告人單獨任之，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抗告人行使及負擔，並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新臺幣（下同）23,076元計算，由兩造各自負擔2分之1之扶養費，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等語。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前項聲明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並由抗告人代為收受。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六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二、原審法院參酌卷內事證及本院家事調查報告，認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請求給付扶養費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有關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斯時有聲請保護令，經法官判定係人為施虐，並非未成年子女自行玩耍所致。嗣因未成年子女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又未成年子女傷痕嚴重，且有報案紀錄，相對人疑似長期情緒不穩定而施虐未成年子女，並非教育行為。另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經本院諭知隔週週五至週日，但無備註文字判決書，為此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否認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對人施虐所致，實係未成年子女在玩不慎造成的，且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施壓開庭要如何陳述，均係未成年子女之自由陳述。又相對人只有1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係因相對人叫未成年子女上床睡覺至少10次，然未成年子女不聽，斯時已晚上11點，隔天還要上學，所以相對人才會用衣架，嗣相對人即再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亦無再打過未成年子女，皆以溝通方式管教。另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精神施壓，反係之前抗告人才有暴力行為，且抗告人最近亦未進行會面交往，甚連扶養費均未給付，經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始給付。故抗告人抗告無理由，應駁回抗告等語。
五、按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
　　定；非訟事件之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抗告法院認抗告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
六、經查：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抗告人於106年2月7日認領未成年子女，並經法院於110年8月13日調解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抗告人於原審提出戶口名簿為證（見原審卷第31頁）及相對人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於110年間對未成年子女為相對人勒頸行為，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等情，業據其於原審提出未成年子女頸部傷勢照片2張、本院110年度暫家護字第109號暫時保護令、未成年子女四肢部位傷勢、哭訴照片5張為證（見原審卷第33至35頁、第39頁至第51頁)，相對人僅坦承於112年7月間有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餘則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有關抗告人主張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對人勒頸所致等情，已據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到庭否認，陳稱：係因窗簾線打結了，回家時不小心被勒到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況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發生時間為110年1月30日，係於兩造調解成立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前之事，自不能作為抗告人聲請改定親權之事由，故抗告人以此提起抗告，自無理由。另有關相對人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部分，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陳稱其係因不聽話而遭相對人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19頁），可見相對人係基於管教而責打未成年子女，並非純因已身情緒失控而無故責打未成年子女，且其責打之部位均非人體重要部位，故此尚在父母依法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權行使範疇內，自難認因此即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由及必要，復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此僅係單一事件，且事件過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親子很快回到正向相處狀態，未成年子女並未遭受暴力或恐懼威脅，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4頁），故抗告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亦不足採。至抗告人雖主張未成年子女因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未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云云提起抗告，然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且其亦稱係「疑似」，顯見此部分純屬其主觀上之臆測，故其以此提出抗告，自無理由。
　㈡又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認相對人未有未善盡其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嚴重不利情事，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5至125頁），故原審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屬有據。至抗告人雖提起抗告主張原審未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云云，然其於原審並未提出追加上開主張，故此據此指摘原審漏未裁定，亦不足採。
七、綜前所述，抗告人之主張，尚不足採。原審認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而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俱屬妥適，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鄭培麗
 　　　　　　　　　　　　　　　 法　官　何怡穎
 　　　　　　　　　　　　　　　 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5號
抗  告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
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號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與相對人同居，
    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丁○○（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
    子女），目前由相對人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抗告人並有按月支付扶養費。詎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
    女使用暴力，包含未成年子女曾於110年間遭相對人勒頸，
    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並經本院對相對人核發暫
    時保護令在案，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
    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未成年子女亦有向
    抗告人哭訴其遭相對人以衣架無故毆打等語，相對人實有精
    神狀態不佳且易怒之情形，倘由相對人繼續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親權人，恐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又抗告人目前
    係擔任海運地勤人員，領有固定薪資，工作及收入相當穩定
    ，抗告人實有能力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未成年
    子女亦有意願與抗告人共同生活並由抗告人擔任親權人，且
    抗告人之母親平時亦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之支持
    系統充足，故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抗告人單
    獨任之，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聲請改
    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抗告人行使及負擔，並依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111年度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新臺幣（
    下同）23,076元計算，由兩造各自負擔2分之1之扶養費，請
    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等語。並聲
    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單
    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前項聲明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
    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
    538元，並由抗告人代為收受。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
    者，其後六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六期者，視為
    全部到期。
二、原審法院參酌卷內事證及本院家事調查報告，認本件並無事
    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
    利情事。從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請求給付扶養費亦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有關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斯時有聲請保護
    令，經法官判定係人為施虐，並非未成年子女自行玩耍所致
    。嗣因未成年子女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教育未成
    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又未成年子女傷痕嚴重，且有報案
    紀錄，相對人疑似長期情緒不穩定而施虐未成年子女，並非
    教育行為。另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經本院諭知隔週
    週五至週日，但無備註文字判決書，為此爰依法提起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否認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
    對人施虐所致，實係未成年子女在玩不慎造成的，且相對人
    亦未對未成年子女施壓開庭要如何陳述，均係未成年子女之
    自由陳述。又相對人只有1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係因相
    對人叫未成年子女上床睡覺至少10次，然未成年子女不聽，
    斯時已晚上11點，隔天還要上學，所以相對人才會用衣架，
    嗣相對人即再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亦無再打過未成年子
    女，皆以溝通方式管教。另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精神施
    壓，反係之前抗告人才有暴力行為，且抗告人最近亦未進行
    會面交往，甚連扶養費均未給付，經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
    抗告人始給付。故抗告人抗告無理由，應駁回抗告等語。
五、按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
　　定；非訟事件之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抗告法院認抗告無理由者，應
    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
    及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
    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夫妻離婚者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
    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
    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
    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
    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
    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成協
    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形有
    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協議
    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妻請
    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
    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顧或
    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始得
    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並
    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自不
    得遽行改定。
六、經查：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抗告人於106年2月7日認領未成年子女，並
    經法院於110年8月13日調解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
    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抗告人於原審提出戶
    口名簿為證（見原審卷第31頁）及相對人個人戶籍資料在卷
    可稽（見原審卷第5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於110
    年間對未成年子女為相對人勒頸行為，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
    挫傷即勒痕，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女，
    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等情，業據其於原審提出未成
    年子女頸部傷勢照片2張、本院110年度暫家護字第109號暫
    時保護令、未成年子女四肢部位傷勢、哭訴照片5張為證（
    見原審卷第33至35頁、第39頁至第51頁)，相對人僅坦承於1
    12年7月間有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餘則否認，並以前揭
    情詞置辯。查有關抗告人主張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對人
    勒頸所致等情，已據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到庭否認，陳稱：係
    因窗簾線打結了，回家時不小心被勒到等語（見原審卷第13
    9頁），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況抗告人此部分主
    張發生時間為110年1月30日，係於兩造調解成立由相對人擔
    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前之事，自不能作為抗告人聲請改定親
    權之事由，故抗告人以此提起抗告，自無理由。另有關相對
    人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部分，未成年子女於
    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陳稱其係因不聽話而遭相對
    人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19頁），可見相對人係基於管教而
    責打未成年子女，並非純因已身情緒失控而無故責打未成年
    子女，且其責打之部位均非人體重要部位，故此尚在父母依
    法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權行使範疇內，自難認因此即有改定未
    成年子女親權之事由及必要，復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
    查結果，此僅係單一事件，且事件過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
    親子很快回到正向相處狀態，未成年子女並未遭受暴力或恐
    懼威脅，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4頁
    ），故抗告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亦不足採。
    至抗告人雖主張未成年子女因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
    似未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云云提起抗告，然並未
    提出具體事證，且其亦稱係「疑似」，顯見此部分純屬其主
    觀上之臆測，故其以此提出抗告，自無理由。
　㈡又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認相對人未有未善
    盡其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嚴重不利情事，評估相對人
    仍為適任之親權人，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
    卷第115至125頁），故原審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屬有
    據。至抗告人雖提起抗告主張原審未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交往期間云云，然其於原審並未提出追加上開主張，故此據
    此指摘原審漏未裁定，亦不足採。
七、綜前所述，抗告人之主張，尚不足採。原審認本件並無事證
    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
    情事，而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俱屬妥適，
    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
    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
    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鄭培麗
 　　　　　　　　　　　　　　　 法　官　何怡穎
 　　　　　　　　　　　　　　　 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5號
抗  告  人  甲○○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41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於原審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前與相對人同居，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丁○○（民國000年0月00日生，下稱未成年子女），目前由相對人單獨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抗告人並有按月支付扶養費。詎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未成年子女曾於110年間遭相對人勒頸，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並經本院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在案，相對人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未成年子女亦有向抗告人哭訴其遭相對人以衣架無故毆打等語，相對人實有精神狀態不佳且易怒之情形，倘由相對人繼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恐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又抗告人目前係擔任海運地勤人員，領有固定薪資，工作及收入相當穩定，抗告人實有能力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未成年子女亦有意願與抗告人共同生活並由抗告人擔任親權人，且抗告人之母親平時亦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抗告人之支持系統充足，故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抗告人單獨任之，應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此爰依法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由抗告人行使及負擔，並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111年度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新臺幣（下同）23,076元計算，由兩造各自負擔2分之1之扶養費，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等語。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抗告人單獨任之。㈡相對人應自前項聲明確定之日起至未成年子女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11,538元，並由抗告人代為收受。前開給付如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六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二、原審法院參酌卷內事證及本院家事調查報告，認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從而，抗告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請求給付扶養費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有關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斯時有聲請保護令，經法官判定係人為施虐，並非未成年子女自行玩耍所致。嗣因未成年子女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又未成年子女傷痕嚴重，且有報案紀錄，相對人疑似長期情緒不穩定而施虐未成年子女，並非教育行為。另抗告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經本院諭知隔週週五至週日，但無備註文字判決書，為此爰依法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否認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對人施虐所致，實係未成年子女在玩不慎造成的，且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施壓開庭要如何陳述，均係未成年子女之自由陳述。又相對人只有1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係因相對人叫未成年子女上床睡覺至少10次，然未成年子女不聽，斯時已晚上11點，隔天還要上學，所以相對人才會用衣架，嗣相對人即再無以衣架打未成年子女，亦無再打過未成年子女，皆以溝通方式管教。另相對人亦未對未成年子女精神施壓，反係之前抗告人才有暴力行為，且抗告人最近亦未進行會面交往，甚連扶養費均未給付，經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抗告人始給付。故抗告人抗告無理由，應駁回抗告等語。
五、按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
　　定；非訟事件之抗告，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抗告法院認抗告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4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1055條、第1055條之1及第1055條之2之規定，民法第1069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由何人任之，原為家庭自治事項，夫妻如達成協議，即應尊重並維持其效力，例外僅得由法院改定之情形有二：一為協議結果不利於子女，此種情形，須由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請求，不容已為協議之原夫妻雙方出爾反爾復為爭執；另一情形雖得由原夫妻請求改定，但必須限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例如：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時，為保護子女之權益，他方始得請求法院改定，倘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並無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自不得遽行改定。
六、經查：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抗告人於106年2月7日認領未成年子女，並經法院於110年8月13日調解約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單獨任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抗告人於原審提出戶口名簿為證（見原審卷第31頁）及相對人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曾多次對未成年子女使用暴力，包含於110年間對未成年子女為相對人勒頸行為，致未成年子女頸部擦挫傷即勒痕，更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無故毆打未成年子女，造成未成年子女全身多處瘀青等情，業據其於原審提出未成年子女頸部傷勢照片2張、本院110年度暫家護字第109號暫時保護令、未成年子女四肢部位傷勢、哭訴照片5張為證（見原審卷第33至35頁、第39頁至第51頁)，相對人僅坦承於112年7月間有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餘則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有關抗告人主張未成年子女脖子勒痕係相對人勒頸所致等情，已據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到庭否認，陳稱：係因窗簾線打結了，回家時不小心被勒到等語（見原審卷第139頁），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況抗告人此部分主張發生時間為110年1月30日，係於兩造調解成立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前之事，自不能作為抗告人聲請改定親權之事由，故抗告人以此提起抗告，自無理由。另有關相對人於112年7月間以衣架毆打未成年子女部分，未成年子女於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已陳稱其係因不聽話而遭相對人打等語（見原審卷第119頁），可見相對人係基於管教而責打未成年子女，並非純因已身情緒失控而無故責打未成年子女，且其責打之部位均非人體重要部位，故此尚在父母依法對未成年子女懲戒權行使範疇內，自難認因此即有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事由及必要，復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此僅係單一事件，且事件過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親子很快回到正向相處狀態，未成年子女並未遭受暴力或恐懼威脅，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4頁），故抗告人據此主張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亦不足採。至抗告人雖主張未成年子女因長期與相對人居住，相對人疑似未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抗告人說詞云云提起抗告，然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且其亦稱係「疑似」，顯見此部分純屬其主觀上之臆測，故其以此提出抗告，自無理由。
　㈡又經原審命本院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認相對人未有未善盡其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嚴重不利情事，評估相對人仍為適任之親權人，有本院家事調查報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5至125頁），故原審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屬有據。至抗告人雖提起抗告主張原審未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云云，然其於原審並未提出追加上開主張，故此據此指摘原審漏未裁定，亦不足採。
七、綜前所述，抗告人之主張，尚不足採。原審認本件並無事證足認相對人對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而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聲請，其認事用法俱屬妥適，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鄭培麗
 　　　　　　　　　　　　　　　 法　官　何怡穎
 　　　　　　　　　　　　　　　 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同時表明再抗告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